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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医科大学               文件 
 

 

温医大眼视光〔2021〕13 号 
 

 

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
关于印发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 

奖励信息公示办法的通知 
 

各部门、单位： 

现将《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

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信息公示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2 日 

 

 

 

眼 视 光 学 院 
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
附属眼视光医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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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
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 

信息公示的办法 
 

根据《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

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8〕58 号）、《科技部财政部

税务总局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信息公

示办法的通知》（国科发政〔2018〕10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

我院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本办法适用于所有

权为医院及其控股法人的科技成果。 

一、公示对象 

我院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的科技人员，包括对

完成或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。 

二、公示内容 

公示信息应当包含科技成果转化信息、奖励人员信息、现

金奖励信息、技术合同登记信息等内容。 

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包括转化的科技成果名称、种类（专利、

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、植物新品种权、

生物医药新品种、设计图纸、试验结果、试验记录、工艺、流

程、配方、样品和数据等非专利技术和信息）、转化方式（转让、

许可）、转化收入及取得时间等。 

奖励人员信息包括获得现金奖励人员姓名、岗位职务、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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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和转化科技成果作出的贡献情况等。 

现金奖励信息包括科技成果现金奖励总额，现金奖励发放

时间等。 

技术合同登记信息包括技术合同在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的登

记情况等。 

三、公示期限、范围及方式 

公示期限为 15 个工作日，并且应当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

金奖励发放前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 

公示范围及方式为在医院院内网公示。 

四、公示异议处理 

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工程技术中心综合办公室负责受理，

异议处理后再行公示。 

（一）异议人应该为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在职职

工、在读学生。异议人必须在公示期内向工程技术中心综合办

公室提交异议书及有关证明。 

（二）工程技术中心综合办公室收到异议书及有关证据后，

将异议书副本通知被异议人，被异议人应在收到异议书之日起 7

日内作出书面答辩。被异议人在期限内未做答辩的视为弃权，

不影响异议程序进行。 

（三）工程技术中心综合办公室对异议人和被异议人所提

出的事实与理由，必要时可有由工程中心综合办公室组织专家

论证，经过调查核实研究后，作出异议裁定并告知异议人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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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议人。异议裁定有两种结果： 

1. 异议理由不能成立，工程技术中心综合办公室确认当次

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信息。 

2. 异议理由充分，异议成立，当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

信息公示终止。 

如果异议当事人中任何一方对裁定不服，可以收到异议裁

定通知书日起 7 日内，向工程技术中心综合办公室申请复查。 

（四）工程技术综合办公室以会议形式复查。 

五、其他 

（一）公示结果形成书面文件提交计划财务处办理发放及

个人所得税缴纳业务，工程技术中心综合办公室留存备查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 

（三）本办法由工程技术中心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信息公示模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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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信息公示模块 
 

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信息公示—— 
成果名称 

奖励公示〔20XX〕X 号 

 

根据《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

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信息公示办法的通知》，现对我院 XX

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相关信息公示如下： 

一、成果转化信息 

成果名称： 

成果明细：（分类逐一列出） 

转化方式： 

转化收入： 

取得时间： 

二、现金奖励信息 

序

号 
人员姓名 岗位职务 贡献情况 

现金奖励

金额（元） 

现金奖励拟

发放时间 

1      

2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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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··      

现金奖励总额：  

三、技术合同登记信息 

技术合同登记机构： 

技术合同编号： 

技术合同项目名称： 

特此公示，公示期 15 个工作日，自 20XX 年 X 月 X 日起

至 20XX 年 X 月 X 日。如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实

名向工程技术中心综合办公室反映。 

联系人：X 老师 

联系电话：XXX 

 

 

工程技术中心综合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温医大眼视光党政综合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2 日印发 


